
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—升规奖励申报指南

一、政策依据
（一）《广州市南沙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穗南文广旅体规字〔2025〕1号）
（二）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广州市南沙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企业升规提质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二、兑现条件
符合以下条件可以兑现：
（一）申报单位须是从事与文化领域密切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，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在广州市南沙区范围内，统计关系归属南沙区（以统计部门核查时为准）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实行独立核算的财务制度健全的经营主体。
（二）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500万元（以统计局规定口径为准）及以上并纳入统计局规上企业库的文化、体育、娱乐业企业，且行业划分属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第86、87、88、89、90类。
（三）多次达到规模以上的企业，不得重复享受升规奖励。
三、意愿确认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本业务的意愿确认时间为2026年2月5日09:00:00至2026年2月12日17:00:00。
四、资助标准
2025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到500万元（以统计局规定口径为准）并纳入统计局规上企业库的文化、体育、娱乐业企业，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最高奖补金额：10万元
五、申请材料
本业务申请时无需提交材料
六、业务主管部门
广州市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七、兑现时限
42个工作日（承诺自受理之日起，在4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。）
八、办理流程
该事项属于“免申即享”事项，符合条件的单位无需提供申请材料，只需在确认领取时间内登录南沙@i企（网址：https://qiye.gzns.gov.cn/portal/policyService/index），在“政策服务”专栏点击“免申即享”模块，搜索到本事项，点击“确认领取”，提交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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